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州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5年度软件业龙头企业

惠企政策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培育龙头企业工作方案及政策措施的通知》（榕政综〔2020〕261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订培育软件业龙头企业工作方案及政策措施部分条款的通知》（榕政办规〔2025〕5号）精神，为深化中国软件名城建设，充分发挥我市软件业龙头企业引领和标杆作用，现开展2025年度软件业龙头企业政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入选2025年福州市软件业龙头企业名单的企业
二、申报项目

（一）做大规模奖励

1.申报条件

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且当年对地方贡献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2.奖励标准

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给予100万元、12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奖励。本政策在本年度内不与其他软件业相关规模增长政策重复申报。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表；

（2）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3）信用承诺书；

（4）近三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5）近两年入库期税收证明。

（二）培育品牌奖励

1.申报条件

2024年首次入选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前百家”，或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企业前百家”，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芯”优秀产品的龙头企业；或持续入选前述两项百强榜单，且排名较往届提升的龙头企业。

2.奖励标准

对首次入选给予50万元奖励。对持续上榜百强榜单，且排名较往届提升的龙头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表；

（2）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3）信用承诺书；

（4）获得以上荣誉的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多次上榜的，需提供往届获得荣誉的证明及排名情况；

（5）近两年入库期税收证明。

（三）重大项目补助

1.申报条件

牵头承担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软件专项，获得项目研发立项和成果转化，并于2024年内完成项目验收。

2.奖励标准

按照项目投资总额的30%予以配套，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表；

（2）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3）信用承诺书；

（4）承担国家项目的证明材料（合同、验收报告等）；

（5）项目报告（项目说明，项目实施情况，经济及社会效益分析，资金使用情况）；

（6）专项审计报告；

（7）近两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8）近两年入库期税收证明。

（四）企业中标奖励

1.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参与省外政府采购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等发布的公开招投标项目并中标；

（3）申报企业中标采购项目合同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单个合同金额500万元以上，并且在2024年12月31日前已实际履行的收入款项(已开票已回款)占合同总金额的60%以上。

2.奖励标准

按照实际履行合同且收到款项金额的3%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10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3.申报材料

（1）企业申请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及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企业中标项目奖励申请表；

（4）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5）项目中标合同复印件；

（6）收到货款银行转账以及货款发票等相关凭证复印件；

（7）企业信用查询记录或第三方信用报告；

（8）信用承诺书。
三、申报程序及时间

1.申报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向各县（市）区工信部门提出申请。纸质申报材料按以上所述顺序胶装成册，一式2份（申报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并由县区审核后加盖核对章，确保与原件一致），并加盖项目申报单位及属地工信部门骑缝章。在封面注明申报专项名称、申报单位、单位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书脊从上至下依次标明申报项目类别，企业名称及所属区县，格式统一为：2025年度龙头—做大规模奖励/培育品牌奖励/重大项目补助/企业中标奖励+企业名称。

2.申报相关政策项目需通过省工信厅惠企政策项目管理系统报送县（市）区工信（经发）局（只需填写单位及申报项目名称，不能直接报送福州市工信局，否则系统将退回）。

3.县（市）区工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对提供复印件的应核对原件并加盖核对章，于2025年X月XX日前完成惠企系统县（市）区初审、联合财政会签等工作，正式行文并随项目申报汇总表、项目申报材料纸质版（均一式2份）及申报表电子版（word或wps格式）报送市工信局。

四、其他

1.经认定的龙头企业，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自行选择享受我市政策中的扶持措施；各龙头企业当年度所获奖补资金不超过当年对地方贡献，奖补所需资金由市、县（市）区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分别承担。

2.申报单位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不合法材料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将予以通报、取消当年软件产业相关专项资金申报资格，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3.本通知及项目申报所需表格、申请报告编制提纲可登录市工信局门户网站下载。惠企政策项目管理系统的操作手册在省工信厅惠企系统网站下载。

4.项目申报单位均须按要求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平台按时报送真实有效的统计数据，否则将不予受理。

5.上述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X月XX日，由相关责任单位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6.联系方式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软件服务业处

地址：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东部办公区5座633室

联系方式：0591—83258357/83211432。

福州市财政局企业处 

联系方式：0591-87116778
附件：项目申报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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